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1项整改任务销号公示

我市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1项整改任务，目前已整改完成，并按要求进行现场验收，现将整改完成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公示期限：2025年11月20日至2025年12月3日。
公示期间，如有意见和建议，请联系：0631-6625610。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1项整改任务销号确认表

	反馈问题
	一些地方和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还不到位。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考察山东时强调，长期以来，山东省在发展经济中付出的环境代价不小，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督察发现，山东省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此认识不够深刻、贯彻不够坚决，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不强。

	整改目标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整改措施
	（一）进一步扛牢政治责任。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指示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及时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环境保护工作重要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坚持减污降碳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二）坚持强化理论武装。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论述以及中央相关决策部署纳入各级党委理论学习计划，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列入各级党校教学重要内容，努力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三）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各区市党（工）委、政府（管委）以及市直有关部门每季度至少一次专题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各级政府每年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汇报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各级生态环境委员会坚持每年度制定工作要点，明确生态环境领域年度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至少召开两次生态环境委员会全体会议，各成员单位每年度报告履行生态环境职责情况。

（四）完善政策措施。按照全省部署，加快制定全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具体措施，深入开展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监督帮扶。把生态环境作为全市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

（五）严格责任追究。进一步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压实区市属地责任、“管发展、管生产、管行业必须管环保”行业主管责任、生态环境部门统一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认真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严格执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落细。

	整改任务 完成情况
	2025年11月19日，乳山市已完成整改工作。


